
台北市吳姓宗親會獎學金申請須知 

壹、 申請資格要件： 

1.凡設籍台北市之吳姓宗親子弟就讀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者。 

2.學年學業總平均八十五分以上（各科成績均須達及格標準），上下學期 

   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
3.未接受公費補助者。 

 

貳、 獎學金申請需繳之證件： 

1.前一學年度成績單。（含上下學期成績，影本加蓋教務處註冊組印章） 

2.戶口名簿影本一份。（須設籍台北市六個月以上。領獎時，請攜帶身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證正本，以確認設籍北市，否則取消得獎資格。） 

 

參、 各類組獎學金金額及名額： 

 ＊研究所－壹萬元。（名額：三十名） 

 ＊大  學－陸仟元。（名額：九十名） 

 ＊高中（職）、專科－參仟元（名額：四十名） 

 

肆、 申請日期：9月 15 日～10 月 15 日。（自行申請） 

 

伍、 得獎與否，所有申請資料皆由本會存查。得獎者本會將以書面通知領獎

日期，逾期未領，視同放棄，不予補發。 

 

陸、 本會恕不受理之類項： 

1. 空大、空專、補校、暑期班、週末班、進修班、延長休業班等。 

2. 非吳姓子弟、戶籍不符、證件不齊、逾期申領者。 

 

◎本會地址：（10488）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4樓 

 

◎本會電話：（02）2719－2785   傳真：（02）2514－9434 

 

 



台 北 市 吳 姓 宗 親 會 獎 學 金 申 請 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 請 人  性別  出生 年  月  日 

浮貼照片 

（2吋 一張） 

家長姓名 父  母 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 

E-mail 

 
電  話 

 

手  機 
 

學校資料 

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院          所 （碩、博士班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年級 

            專          科 

全學年 

學業成績 

上學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總平均 

操行成績 

上學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學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學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附資料 

※請您檢視所需文件是否齊全，以免因資料不全影響您的權益。 

 □1.全學年度成績單(前一學年度成績單)總平均及操行成績證明。 

 □2.戶口名簿影本(需設籍台北市六個月以上)。 

（上述檢附資料請依 1、2 順序裝訂於申請書背後）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 章） 

（審    核） 1.收件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      2.初步審核 

                □資格符合    □資格不符不予受理   □證件不全不予受理 

                審核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 日 


